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10 5 學年度國小天文教育紮根及普及計畫 (草案 ) 

一、主旨：為推動天文教育普及，營造天文教學活動環境、普及國小天文科學教育，落實

天文教學師資在地化、專業化，本館徵求有意願合作之國小，招募校內家長擔任

天文志工，普及校內天文教育，故推展此一計畫。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三、計畫項目： 

    （一）天文師資培訓： 
          1.合作學校募集志工家長三名以上，由本館進行天文師資培訓。 
          2.天文師資培訓需全程參加，培訓費用由本館支付。 
          3.未領有「志工手冊」者，由本館輔導參加志工基礎訓及特殊訓，並申領志工

手冊。 
    （二）晨光天文課程： 
          1.本館設計每學期一個天文主題課程，共 4節課，每節課 40分鐘。 
          2.學校安排班級晨光時間進行教學。 
          3.教學師資由合作學校募集，經由本館培訓之合格志工家長擔任。 
          4.晨光課程所需教材、教具由本館提供。 
 
四、本項計畫預計招募 10間學校，若申請學校過多，本館會以區域平衡，作為優先 
    錄取順序。 
 
五、原本已於 104年度加入的晨光天文伙伴學校，不必再報名。 
 
六、計畫合作分工項目如「計畫合作同意書」所載內容（附件一），請於 5月 31日前，逕

送本館張敏悌先生。 

 

七、經本館培訓結業天文志工，請依「天文教育紮根及普及計畫-晨光天文活動實施原則及 

    說明」（附件二）安排志工教學班級。 

 

八、經本館培訓合格之志工家長，由本館規劃研習課程，但由學校規畫班級授課，校內活 

    動由學校核發志工服務時數。 

 

九、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 0 5 學年度「國小天文教育紮根及普及計畫」合作同意書 

合作學校：＿＿＿＿＿＿＿＿＿國小    

    本校同意與 貴館共同合作 105學年度「國小天文教育紮根及普及計畫」，並依

下列合作分工項目履行合作義務。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部分，則由雙方協調處理。 

                          

                         此致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合作分工項目一覽表 
項次 項目 本校負責 南瀛科學教育館負責 備註 

1 計畫合作人員 ◎ ◎ 學校由教師擔任 

2 校內志工招募 ◎  至少 3人以上 

3 天文師資培訓  ◎  

4 志工服務訓練  ◎  

5 天文課程規劃設計  ◎ 一學期一主題四節課。 

6 
協調天文課程班級 
（至少 5個班級） 

◎  
以晨光時間或其他志工可授

課時間。 

7 安排晨光課程師資 ◎   

8 考核家長志工表現 ◎ ◎ 校內可由班級導師擔任。 

9 資訊設備借用協調 ◎   

10 天文課程教材教具  ◎ 
以耗材為主，不含剪刀、膠

水、色筆、尺等文具。 

11 志工服務時數核定 ◎   

12 志工獎勵提報 ◎ ◎ 由雙方協調 

 

計畫合作人員： 

姓名：               職稱：            行動電話：             辦公室電話：        

Email： 

 

業務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本表填妥後請傳真 06-5765414或寄送台南市大內區曲溪里 34-2號南瀛科學教育館張敏悌先生收 



附件二： 

天 文 教 育 紮 根 及 普 及 計 畫 - 晨 光 天 文 活 動 實 施 原 則 

 

一、緣起：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南瀛晨光天文志工隊自 104學年度起在臺南市部分學校實 

    施晨光天文活動，並且已建立天文教學課程模組，目前共計超過 3000位學生學習到天 

    文主題活動，並且對於「天文」產生興趣，從中獲得的主動學習能力與學習成就感， 

    如此廣泛而紮實的成果，獲得來自各合作學校校長、主任、參與班級導師的熱烈迴響。 

        本館為推動天文教育，自 105學年度起持續推動本市天文教育普及計畫「晨光天 

    文活動」，特擬定「晨光天文活動」實施原則，讓此計畫能長久繼續推動，成為長期 

    的普及活動。 

 

二、實施原則： 

（一）天文主題活動，將以「晨光時間」實施為原則。  
說明： 

多數的學校，晨光時間除了既定的升旗、團隊練習外，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都

是書寫功課、打掃。南瀛科學教育館推展「晨光天文活動」的原意，希望能藉由

這段時間，讓孩子對於天文產生興趣，引發主動學習的能力。 

晨光活動時間是導師自主的時間，所以只要導師同意配合，如此立意良善的

活動，應該多加推廣。然而，如果是使用到一般上課的時間，就對於法定領域課

程產生排擠效果，學校可能會因「學年度課程計畫」未列入，或「各領域實施節

數」不足而產生困擾。所以為了讓學校能長久與本館合作推廣這項計畫，本館考

慮到學校的立場，避免產生學校承辦人員的困擾，於是訂定此原則。  

（二）「晨光天文」活動實施期間，頇有「正式教師」一名在場。 

說明： 

本館所培訓的「天文志工」在學校來說屬於「教學支援人力」，依據法令規定，

無法單獨進行教學活動，且學生在活動期間發生偶突發狀況（流鼻血、受傷），

本會「科學志工」無法負擔其責任。為顧及學生活動安全，敬請在「晨光天文活

動」實施期間，安排一名「正式教師」在場。 

（三）晨光活動實施班級，頇有「級任導師同意書」。  

說明： 

為顧及班級導師對於「晨光時間」規劃，明瞭導師對於本活動的合作意願，

讓天文志工進入班級時，能更順利推展「晨光天文活動」，使學生學習效果更加

良好，故頇請參與「晨光天文活動」班級導師填寫「級任導師合作同意書」，並

將作為本館支援教材數量計算的依據。 

 

（四）實施「晨光天文活動」班級數與天文志工人數比例，以 1.3～2為原則。  

         說明： 



為充分運用培育天文師資，並考量天文志工在校內長期推動天文科學教育意

願與心力持久性，讓各校得以保留優良天文師資人才，所以規範合理教學服務時

數，達成此一目的。 

             這個數量的計算方式是以一學期 20週，扣除開學、期末剩 18週。如果某一

班都上星期二晨光時間，一個學期可以安排 4個班級。以每一組是 3位科學志工

來計算，平均每人是 1.33個班級。如果以每一組 2 位科學志工來擔任，平均每

人就是 2 個班級。希望學校能依照有意願參與「晨光天文活動」的班級數，去換

算需要的志工人數，進一步協助招募志工參與這項計畫。 

             如果學校參與「晨光天文活動」班級數過少，而有意參加師資培訓科學志工

過多，也依此比例請求鼓勵校內班級參與，或減送培訓志工人數，讓師資培訓資

源能達到最大的效益。  

    （五）每學期晨光天文活動僅實施一個「天文主題」，其餘主題將提供給各合作學校

寒暑假科學營，或特殊節日教學活動使用。  

說明： 

為了讓學生對於「天文主題活動」保持高度的興趣，級任導師能充分運用「晨

光時間」安排多樣學習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生活，並且顧及到本館處理教具人力

有限，於是規畫每校每學期僅推動一項「天文主題活動」 

三、本實施原則將視計畫推展，參考各合作學校意見進行修正。 

 


